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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应对疫情影响支持房地产业复工复产的通知 

  

吉建房〔2022〕7号 

  

各市（州）住房城乡建设局、房产局、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长白山管委会住

房城乡建设局，各县（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房产局：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决策部署，全力帮助

房地产企业纾困，推动房地产业复工复产，现将有关支持政策和工作要求通知
如下：   

  一、加大房地产企业支持力度  

  （一）给予物业服务企业财政补贴。各地要全面贯彻执行吉林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进一步帮助市场主体纾困解难若干政策措
施的通知》（吉政办明电〔2022〕7号）要求，对属地物业服务企业在本次疫

情防控中，自费采购的防护服、口罩、防护面罩、护目镜、84消毒液、酒精、

喷雾器等防疫物资和消杀支出，统筹组织做好相关补贴工作，帮助物业服务企

业纾困解难。  

  （二）鼓励企业减免房屋租金。鼓励专业化住房租赁企业和出租人与承租

人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减免租金，合理分担疫情带来的损失。对减免租金的企

业和出租人，2022 年纳税确有困难的按规定减免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因

减免租金影响国有专业化住房租赁企业业绩的，在出资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

核中考虑予以支持。  

  （三）顺延企业资质(备案)证书有效期。受疫情影响，房地产行政管理部

门核准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估价机构行政许可有效期限为 2022 年 3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之间的，有效期届满未申请行政许可延续的，原资质

（备案）证书有效期顺延至 2022 年 6 月 30日。  

  （四）实行不见面审批。加快推动实施电子证照，实现房地产企业行政许

可审批“零跑动”，提高审批效率。建立健全“好差评”制度，推行企业通过

手机微信端等渠道对房地产企业行政许可审批服务进行综合评价，进一步提升
政务服务质量，增强企业群众的“满意度”。   

  二、给予住房公积金政策支持  

  （五）实施住房公积金缴存支持政策。受本次疫情影响的单位，疫情期间

不能及时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业务的，可缓缴住房公积金。在复工复产后正常



缴存并完成补缴的，缓缴期间缴存时间连续计算，不影响正常提取和申请住房

公积金贷款。  

  （六）实施住房公积金贷款偿还支持政策。受本次疫情影响的职工，疫情

期间不能正常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不作逾期处理，不作为逾期记录报送征

信部门，已报送的予以调整。  

  （七）延长相关证明材料期限。受本次疫情影响的职工，疫情期间未能及

时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提取业务的，办理业务需要的证明材料有效期在疫情

期间的，有效期可适当延长。  

  上述支持政策截止时间由市（州）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确定。  

  三、全力推动复工复产  

  （八）科学组织房地产企业复工复产。各地要按照属地疫情防控部署，坚
持“一城一策、一项一策、精准防控”的原则，分级分类采取全面复工、有序

复工、逐步复工等措施，指导房地产企业办公和销售场所做好疫情防控和复工

复产工作，不搞“一刀切”。督促房地产企业制定办公和销售场所复工复产方

案和应急预案，落实企业负责人、现场负责人等各方职责，强化企业返岗人员
管控，落实防护、消毒、测温等防疫物资，严格执行公共场所的防疫措施，对

到访人员进行体温测量、配备必要数量口罩，办公和销售场所定时消毒、加强

自然通风及换气、暂停使用集中空调系统，样板间每日通风不少于 3次（每次

不少于 30分钟），保持空气流通。房地产开发企业申请复工的工作方案和应急

预案要报属地房地产管理部门备案，并建立日报告制度。  

  （九）推动保障性住房项目复工复产。全面启动棚改安置房、公租房和保

障性租赁住房项目“不见面”在线办理，加快推进项目审批、用地供应、资金

筹集、房屋征收等工作，实现申报、审批、公示等全程网上运行。科学制定施

工方案，完善疫情处置方案预案，严格落实施工现场的疫情检测、信息报送、

环境灭消等工作制度，实行闭环管理。落实工作责任，建立工作专班，加强检

查督促，积极筹备物资，加大施工力量，加快工程建设进度，确保新建项目及

时开工，续建项目全面复工。  
  （十）切实保障各方合法权益。受疫情影响，房地产开发企业与施工单位

不能按照原定时间开复工的建设项目，经双方协商，工期顺延或重新合理确定

工期；房地产开发企业与购房人不能按照合同约定交付使用房屋，一般适用于

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不可抗力情形，双方可协商解决,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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